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行條例實施細則 

頒佈日期：19931225  實施日期：19931225  頒佈單位：財政部  

  第一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行條例》（以下簡稱條例）第二十八條的規

定，制定本細則。  

  第二條 條例第一條所稱貨物，是指有形動產，包括電力、熱力、氣體在內。 

  條例第一條所稱加工，是指受託加工貨物，即委託方提供原料及主要材料，受託方按

照委託方的要求製造貨物並收取加工費的業務。 

  條例第一條所稱修理修配，是指受託對損傷和喪失功能的貨物進行修復，使其恢復原

狀和功能的業務。  

  第三條 條例第一條所稱銷售貨物，是指有償轉讓貨物的所有權。 

  條例第一條所稱提供加工、修理修配勞務，是指有償提供加工、修理修配勞務。但單

位或個體經營者聘用的員工為本單位或雇主提供加工、修理修配勞務，不包括在內。 

  本細則所稱有償，包括從購買方取得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利益。  

  第四條 單位或個體經營者的下列行為，視同銷售貨物： 

  （一）將貨物交付他人代銷； 

  （二）銷售代銷貨物； 

  （三）設有兩個以上機構並實行統一核算的納稅人，將貨物從一個機構移送其他機構

用於銷售，但相關機構設在同一縣（市）的除外； 

  （四）將自產或委託加工的貨物用於非應稅項目； 

  （五）將自產、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作為投資，提供給其他單位或個體經營者； 

  （六）將自產、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分配給股東或投資者； 

  （七）將自產、委託加工的貨物用於集體福利或個人消費； 

  （八）將自產、委託加工或購買的貨物無償贈送他人。  

  第五條 一項銷售行為如果既涉及貨物又涉及非應稅勞務，為混合銷售行為。從事貨

物的生產、批發或零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及個體經營者的混合銷售行為，視為銷售貨物，

應當徵收增值稅；其他單位和個人的混合銷售行為，視為銷售非應稅勞務，不徵收增值稅。

  納稅人的銷售行為是否屬於混合銷售行為，由國家稅務總局所屬徵收機關確定。 

  本條第一款所稱非應稅勞務，是指屬於應繳營業稅的交通運輸業、建築業、金融保險

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娛樂業、服務業稅目徵收範圍的勞務。 

  本條第一款所稱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零售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及個體經營者，包

括以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零售為主，並兼營非應稅勞務的企業、企業性單位及個體經

營者在內。  

  第六條 納稅人兼營非應稅勞務的，應分別核算貨物或應稅勞務和非應稅勞務的銷售

額。不分別核算或者不能準確核算的，其非應稅勞務應與貨物或應稅勞務一併徵收增值稅。

  納稅人兼營的非應稅勞務是否應當一併徵收增值稅，由國家稅務總局所屬徵收機關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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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七條 條例第一條所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下簡稱境內）銷售貨物，是指所

銷售的貨物的起運地或所在地在境內； 

  條例第一條所稱在境內銷售應稅勞務，是指所銷售的應稅勞務發生在境內。  

  第八條 條例第一條所稱單位，是指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有企業、股份制企業、

其他企業和行政單位、事業單位、軍事單位、社會團體及其他單位。 

  條例第一條所稱個人，是指個體經營者及其他個人。  

  第九條 企業租賃或承包給他人經營的，以承租人或承包人為納稅人。  

  第十條 納稅人銷售不同稅率貨物或應稅勞務，並兼營應屬一併徵收增值稅的非應稅

勞務的，其非應稅勞務應從高適用稅率。  

  第十一條 小規模納稅人以外的納稅人（以下簡稱一般納稅人）因銷貨退回或折讓而

退還給購買方的增值稅額，應從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當期的銷項稅額中扣減，因進貨退出

或折讓而收回的增值稅額，應從發生進貨退出或折讓當期的進項稅額中扣減。  

  第十二條 條例第六條所稱價外費用，是指價外向購買方收取的手續費、補貼、基金、

集資費返還利潤、獎勵費、違約金（延期付款利息）、包裝費、包裝物租金、儲備費、優

質費、運輸裝卸費、代收款項、代墊款項及其他各種性質的價外收費。但下列項目不包括

在內： 

  （一）向購買方收取的銷項稅額； 

  （二）受託加工應徵消費稅的消費品所代收代繳的消費稅； 

  （三）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代墊運費： 

  １．承運部門的運費發票開具給購貨方的； 

  ２．納稅人將該項發票轉交給購貨方的。 

  凡價外費用，無論其會計制度如何核算，均應併入銷售額計算應納稅額。  

  第十三條 混合銷售行為和兼營的非應稅勞務，依照本細則第五條、第六條規定應當

徵收增值稅的，其銷售額分別為貨物與非應稅勞務的銷售額的合計，貨物或者應稅勞務與

非應稅勞務的銷售額的合計。  

  第十四條 一般納稅人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採用銷售額和銷項稅額合併定價方法

的，按下列公式計算銷售額： 

       含稅銷售額 

  銷售額＝－－－－－－－ 

       １＋稅率  

  第十五條 根據條例第六條的規定，納稅人按外匯結算銷售額的，其銷售額的人民幣

折合率可以選擇銷售額發生的當天或當月１日的國家外匯牌價（原則上為中間價）。納稅

人應在事先確定採用何種折合率，確定後一年內不得變更。  

  第十六條 納稅人有條例第七條所稱價格明顯偏低並無正當理由或者有本細則第四條

所列視同銷售貨物行為而無銷售額者，按下列順序確定銷售額： 



  （一）按納稅人當月同類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二）按納稅人最近時期同類貨物的平均銷售價格確定； 

  （三）按組成計稅價格確定。組成計稅價格的公式為： 

  組成計稅價格＝成本×（１＋成本利潤率） 

  屬於應徵消費稅的貨物，其組成計稅價格中應加計消費稅額。 

  公式中的成本是指：銷售自產貨物的為實際生產成本，銷售外購貨物的為實際採購成

本。公式中的成本利潤率由國家稅務總局確定。  

  第十七條 條例第八條第三款所稱買價，包括納稅人購進免稅農業產品支付給農業生

產者的價款和按規定代收代繳的農業特產稅。 

  前款所稱價款，是指經主管稅務機關批准使用的收購憑證上注明的價款。  

  第十八條 混合銷售行為和兼營的非應稅勞務，依照本細則第五條、第六條的規定應

當徵收增值稅的，該混合銷售行為所涉及的非應稅勞務和兼營的非應稅勞務所用購進貨物

的進項稅額，符合條例第八條規定的，准予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第十九條 條例第十條所稱固定資產是指： 

  （一）使用期限超過一年的機器、機械、運輸工具以及其他與生產經營有關的設備、

工具、器具； 

  （二）單位價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並且使用年限超過兩年的不屬於生產經營主要設

備的物品。  

  第二十條 條例第十條所稱非應稅項目，是指提供非應稅勞務、轉讓無形資產、銷售

不動產和固定資產在建工程等。 

  納稅人新建、改建、擴建、修繕、裝飾建築物，無論會計制度規定如何核算，均屬於

前款所稱固定資產在建工程。  

  第二十一條 條例第十條所稱非正常損失，是指生產經營過程中正常損耗外的損失，

包括： 

  （一）自然災害損失； 

  （二）因管理不善造成貨物被盜竊、發生黴爛變質等損失； 

  （三）其他非正常損失。  

  第二十二條 已抵扣進項稅額的購進貨物或應稅勞務發生條例第十條第（二）至（六）

項所列情況的，應將該項購進貨物或應稅勞務的進項稅額從當期發生的進項稅額中扣減。

無法準確確定該項進項稅額的，按當期實際成本計算應扣減的進項稅額。  

  第二十三條 納稅人兼營免稅項目或非應稅專案（不包括固定資產在建工程）而無法

準確劃分不得抵扣的進項稅額的，按下列公式計算不得抵扣的進項稅額。 

   

           當月免稅項目銷售額、 

  不得抵 當月全  非應稅項目營業額合計 

  扣的進＝部進項×－－－－－－－－－－－－－ 



  項稅額 稅 額 當月全部銷售額、營業額合計 

    
  第二十四條 條例第十一條所稱小規模納稅人的標準規定如下： 

  （一）從事貨物生產或提供應稅勞務的納稅人，以及以從事貨物生產或提供應稅勞務

為主，並兼營貨物批發或零售的納稅人，年應徵增值稅銷售額（以下簡稱應稅銷售額）在

１００萬元以下的； 

  （二）從事貨物批發或零售的納稅人，年應稅銷售額在１８０萬元以下的。 

  年應稅銷售額超過小規模納稅人標準的個人、非企業性單位、不經常發生應稅行為的

企業，視同小規模納稅人納稅。  

  第二十五條 小規模納稅人的銷售額不包括其應納稅額。 

  小規模納稅人銷售貨物或應稅勞務採用銷售額和應納稅額合併定價方法的，按下列公

式計算銷售額： 

       含稅銷售額 

  銷售額＝－－－－－－－ 

       １＋徵收率  

  第二十六條 小規模納稅人因銷貨退回或折讓退還給購買方的銷售額，應從發生銷貨

退回或折讓當期的銷售額中扣減。  

  第二十七條 條例第十四條所稱會計核算健全，是指能按會計制度和稅務機關的要求

準確核算銷項稅額、進項稅額和應納稅額。  

  第二十八條 個體經營者符合條例第十四條所定條件的，經國家稅務總局直屬分局批

准，可以認定為一般納稅人。  

  第二十九條 小規模納稅人一經認定為一般納稅人後，不得再轉為小規模納稅人。 

  第三十條 一般納稅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按銷售額依照增值稅稅率計算應納稅

額，不得抵扣進項稅額，也不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一）會計核算不健全，或者不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料的； 

  （二）符合一般納稅人條件，但不申請辦理一般納稅人認定手續的。  

  第三十一條 條例第十六條所列部分免稅專案的範圍，限定如下： 

  （一）第一款第（一）項所稱農業，是指種植業、養殖業、林業、牧業、水產業。 

  農業生產者，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的單位和個人。 

  農業產品，是指初級農業產品，具體範圍由國家稅務總局直屬分局確定。 

  （二）第一款第（三）項所稱古舊圖書，是指向社會收購的古書和舊書。 

  （三）第一款第（八）項所稱物品，是指遊艇、摩托車、應徵消費稅的汽車以外的貨

物。 

  自己使用過的物品，是指本細則第八條所稱其他個人自己使用過的物品。  

  第三十二條 條例第十八條所稱增值稅起征點的適用範圍只限於個人。 

  增值稅起征點的幅度規定如下： 



  （一）銷售貨物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６００—２０００元。 

  （二）銷售應稅勞務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２００—８００元。 

  （三）按次納稅的起征點為每次（日）銷售額５０—８０元。 

  前款所稱銷售額，是指本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款所稱小規模納稅人的銷售額。 

  國家稅務總局直屬分局應在規定的幅度內，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本地區適用的起征點，

並報國家稅務總局備案。  

  第三十三條 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的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的納稅義務發生

時間，按銷售結算方式的不同，具體為： 

  （一）採取直接收款方式銷售貨物，不論貨物是否發出，均為收到銷售額或取得索取

銷售額的憑據，並將提貨單交給買方的當天； 

  （二）採取托收承付和委託銀行收款方式銷售貨物，為發出貨物並辦妥托收手續的當

天； 

  （三）採取賒銷和分期收款方式銷售貨物，為按合同約定的收款日期的當天； 

  （四）採取預收貨款方式銷售貨物，為貨物發出的當天； 

  （五）委託其他納稅人代銷貨物，為收到代銷單位銷售的代銷清單的當天； 

  （六）銷售應稅勞務，為提供勞務同時收訖銷售額或取得索取銷售額的憑據的當天；

  （七）納稅人發生本細則第四條第（三）項至第（八）項所列視同銷售貨物行為，為

貨物移送的當天。  

  第三十四條 境外的單位或個人在境內銷售應稅勞務而在境內未設有經營機構的，其

應納稅款以代理人為扣繳義務人；沒有代理人的，以購買者為扣繳義務人。  

  第三十五條 非固定業戶到外縣（市）銷售貨物或者應稅勞務未向銷售地主管稅務機

關申報納稅的，由其機構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稅務機關補徵稅款。  

  第三十六條 條例第二十條所稱稅務機關，是指國家稅務總局及其所屬徵收機關。 

  條例和本細則所稱主管稅務機關、徵收機關，均指國家稅務總局所屬支局以上稅務機

關。  

  第三十七條 本細則所稱“以上”、“以下”，均含本數或本級。  

  第三十八條 本細則由財政部解釋，或者由國家稅務總局解釋。  

  第三十九條 本細則從條例施行之日起實施。１９８４年９月２８日財政部頒發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條例（草案）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稅條例（草案）實

施細則》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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